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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補助花蓮縣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以下簡稱據點）及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長

照站 (以下簡稱社區長照

站)，結合在地資源，建立連

續性照顧體系，提升長者生活

品質，特訂定本原則。 

 一、本點新增。 

二、為確立本原則

推動之宗旨與

目的，爰增訂

本點。 

二、補助對象： 

(一)提升據點及社區長照站服務

量能計畫： 

1、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

發展協會）。 

2、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宗教

組織、文教等基金會捐助

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

事項者。 

3、其他團體如社區宗教組

織、農漁會、文史團體等

非營利組織。 

4、村（里）辦公處。 

5、公寓大廈戶數達一百五十

戶以上，經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報備成立管理

委員會達十年以上，且經

表揚或評鑑績優，提供鄰

近社區服務成效卓著者。 

(二)辦理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培力

與發展多元服務計畫： 

1、財團法人基金會捐助章程

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服務

事項者。  

2、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含

社區發展協會）。  

3、設有護理、社會工作或照

顧等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

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活動、培

訓類計畫及福氣站設備費。 

    補助對象： 

(一)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

展協會）。 

(二)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宗教組

織、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中

明定辦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三)其他團體如社區宗教組

織、農漁會、文史團體等非

營利組織。 

一、點次變更。 

二、依據「長照服

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

經費申請補助

項目及基準」

及「高齡政策

白 皮 書 」 規

定，明定「提

升據點及社區

長照站服務量

能計畫」、「辦

理據點及社區

長照站培力與

發展多元服務

計畫」、「據點

及社區長照站

充實設施設備

計畫」，並細分

各項補助計畫

之申請對象。 

三、依據「長照服

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

經費申請補助

項目及基準」

新 增 補 助 對

象：第一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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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申請時應檢附學校同

意辦理之同意函）。  

4、據點及社區長照站承辦單

位。 

(三)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充實設施

設備計畫：據點及社區長照

站承辦單位。 

四點「村（里）

辦公處」、第一

項第五點「公

寓大廈」、第二

項第一點「財

團法人基金會

捐助章程中明

定辦理社會福

利 服 務 事 項

者」、第二項第

三點「設有護

理、社會工作

或照顧等相關

科系所之大專

院校」、第二項

第四點及第三

項「據點及社

區長照站承辦

單位」。 

三、補助內容： 

(一)提升據點及社區長照站服務

量能計畫：依衛福部長照服

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計畫

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及

花蓮縣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及辦理

培力與發展多元服務獎助暨

輔導整合性實施計畫辦理。 

(二)辦理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培力

與發展多元服務計畫： 

1、辦理培力活動：據點及長

照站之培力課程、專職人

員教育訓練、宣導、推廣、

規劃、研討會、編製作業

手冊、教材、聯繫會報、

縣(內)外觀摩、成果展等。 

2、發展多元服務：配合高齡

社會白皮書、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社會福利績

效考核指標等政策方向，

二、補助內容： 

(一)一般性活動計畫： 

1、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包

含據點教育訓練、據點資

訊整合系統、據點種子教

師等專業培訓。 

2、辦理獎勵表揚、服務活

動、專題研討會：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成果展等活

動。 

3、創新活動：舉辦具特色、

研發與創新原則的社區

照顧 關懷據點活動，其

服務對象以花蓮縣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為主體，依

創新服務思維為理念辦

理。 

(二)政策性活動計畫： 

1、種子培訓。 

2、多元導入。 

3、據點成果展。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點明

訂各計畫名稱

修正文字。 

三、依據「長照服

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

經費申請補助

項目及基準」

及「高齡政策

白 皮 書 」 規

定，細分各項

補助計畫之補

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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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相關服務方案。 

(三)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充實設施

設備計畫：用於服務場域所

需之相關物品及設施設備。 

(三)設備費：辦理福氣站用於服

務所需之相關設備。 

四、補助標準 

(一)提升據點及社區長照站服務

量能計畫：依每年度公告之

衛福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

項目及基準及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

助作業要點辦理。 

(二)辦理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培力

與發展多元服務計畫： 

1、一般性活動：視補助預算

額度，依個案需求核定。

申請對象申請支出經費至

少應編列百分之二十以上

之自籌款。 

2、政策性活動：視補助預算

額度，依個案需求核定，

免自籌。 

3、凡敘明原因、專案簽准之

活動，不受經費、自籌款

限制。 

(三)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充實設施

設備計畫： 

1、視補助預算額度，依個案

需求核定。申請對象申請

經常支出經費至少應編列

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自籌

款，申請資本支出經費至

少應編列百分之三十以上

之自籌款。 

2、凡敘明原因、專案簽准之

活動，不受經費、自籌款

限制。 

三、補助標準： 

(一)一般性活動計畫：辦理單位

須至少自籌百分之二十自

籌款，花蓮縣政府(下稱縣

府)補助百分之八十。 

(二)政策性活動計畫：視補助預

算額度，依個案需求核定

(補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核定不足額)。 

(三) 設備費：辦理單位須至少

自籌百分之三十自籌款，縣

府補助百分之七十。 

(四)每個福氣站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二萬元之設備費，由

預算額度內支用。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點明

訂各計畫名稱

修正文字。 

三、依據「長照服

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

經費申請補助

項目及基準」

及「高齡政策

白 皮 書 」 規

定，細分各項

補助計畫之補

助標準。 

 

五、補助項目 

(一)提升據點及社區長照站服務

量能計畫：依每年度公告之

四、補助項目： 

(一)一般性活動計畫：講師費

(內聘外聘)、出席費、茶水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點明

訂各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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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

項目及基準及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

助作業要點辦理。 

(二)辦理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培力

與發展多元服務計畫： 

1、教育訓練及宣導：講座鐘

點費、出席費、撰稿費、

翻譯費、口譯費（比照主

講人鐘點費折半計算）、宣

導費、印刷費、場地費、

佈置費、器材租金、交通

費、住宿費、保險費、活

動材料費、臨時酬勞費、

膳費、雜支等。 

2、專案計畫管理費：電費、

電話費、水費、油料費、

電腦及影印機耗材、事務

機器租金、通訊費、網路

費、運費、郵資、攝影、

茶水、文具、補充保險費、

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

保險費及其他與執行本計

畫相關之費用。但不得與

雜支重複獎助。 

(三)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充實設施

設備計畫：  

1、醫護設備(血壓計、血糖

測試機、輪椅、額溫槍或

耳溫槍、體脂計、體重計

等)。 

2、康樂設備(電視、數位相

機、手提音響、卡拉 ok

組、跑步機、健身車、DVD

光碟機、茶車組、槌球設

備組、休閒桌椅組等)。 

3、辦公設備(電腦、電腦桌、

電腦椅、印表機、傳真機、

多功能事務機、會議桌、

費、臨時工資、印刷費、志

工交通費、志工誤餐費、誤

餐費、場地佈置費、雜支、

文宣印刷費、文具費、教材

費、場地租金、清潔費用、

點心等。 

(二)政策性活動計畫：依各服務

項目補助或實施計畫規定

辦理。 

(三)設備費： 

1、醫護設備(血壓計、血糖

測試機、輪椅、額溫槍或

耳溫槍、體脂計、體重

計)。 

2、康樂設備(電視、數位相

機、 手提音響、卡拉 ok

組、跑步機、健身車、DVD

光碟機、茶車組、槌球設

備組、休閒桌椅組)。 

3、辦公設備(電腦、電腦

桌、電腦椅、印表機、傳

真機、多功能事務機、會

議桌、會議椅、公文櫃、

長條椅、折疊椅/椅子、

辦公桌、辦公椅、電話

機、開飲機、飲水機)。 

(四)其他視需求，專案簽辦核定

之項目。    

修正文字。 

三、依據「長照服

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

經費申請補助

項目及基準」

及「高齡政策

白 皮 書 」 規

定，細分各項

補助計畫之補

助項目。 

四、第三款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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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椅、公文櫃、長條椅、

折疊椅/椅子、辦公桌、辦

公椅、電話機、開飲機、

飲水機等)。 

(四)其他視需求，專案簽辦核定

之項目。 

六、申請補助單位應備文件： 

(一)提升據點及社區長照站服務

量能計畫：依每年度公告之

衛福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

項目及基準及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

助作業要點辦理。 

(二)辦理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培力

與發展多元服務計畫及據點

及社區長照站充實設施設備

計畫： 

1、正式發文之電子或書面申

請公文。 

2、計畫書：應含目的、主（協）

辦單位、時間、地點、參

加對象、內容及方式、預

期效益。 

3、經費概算表：應依補助項

目分別載明單位、數量、

單價、預算數、申請經費。 

4、其他依年度公告。 

(三)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 14 條第 2 項，補助對象

如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應

檢具申請人(單位)聲明書及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揭露表。 

五、申請補助單位應備文件： 

(一)正式發文之電子或書面申

請公文。 

(二)完整活動計畫書，內含活動

目的、活動內容、預期效益

及經費概算表。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點明

訂各計畫名稱

修正文字。 

三、依據「長照服

務發展基金一

般性獎助計畫

經費申請補助

項目及基準」

及「高齡政策

白 皮 書 」 規

定，細分各項

補助計畫之應

備文件。 

四、明定申請補助

應備文件：第

二 項 第 二 點

「計畫書」、第

二 項 第 三 點

「 經 費 概 算

表」、第二項第

四點「其他依

年度公告」。 

五、為配合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 14條第

2項，新增檢具

項目。 

七、核銷注意事項及查核： 

(一)受補助單位需檢附核定函、

領款收據、經費支出明細

表、成果報告、成果照片及

核定公文規定事項辦理核銷

結案，無須檢附支用單據報

六、核銷注意事項及查核： 

(一)受補助單位需檢附核定

函、領款收據、經費結報

表、經費支出明細表、成果

報告及成果照片辦理核銷

結案，無須檢附原始憑證報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款酌作文

字修正。 

三、為配合花蓮縣

政府對民間團

體 及 個 人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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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 

(二)受補助對象應本誠信原則對

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

及真實性負責，並應自行保

存各項紙本或電子檔之支出

憑證十年且裝訂成冊，其適

用之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保存

年限者，從其規定。如發現

支出憑證不實或未依規定妥

善保存各支出憑證，致有毀

損、滅失等情事，將依情節

輕重對該補助案件或受補助

對象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

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三)據點支用補助經費，應限於

核定之計畫或指定用途支

用。但有特殊原因，經本府

核准變更計畫或用途者，不

在此限。 

(四)對於本府核撥之補助經費，

本府及有關單位得隨時派員

稽查考核補助款使用及服務

情形。 

(五)逾期未請款或逾期補件，經

本府通知限期請款，逾期未

請款且未事先報經本府核備

者，視同放棄，並做為爾後

補助之參據。 

(六)據點以補助經費購置之設施

設備，應自行登錄財產管

理，並善盡管理人之責任。 

(七)接受補（捐）助之單位應依

計畫需要撙節開支，補（捐）

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自強活

動、旅遊、國外旅費、購置

制服、紀念品等。 

(八)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

出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

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

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

縣府。 

(二)受補助單位需自行存管十 

年原始憑證之紙本及電子

檔，縣府每年將不定期實地

查檢，如發現未依規定妥善

保存支用單據，致有毀損、

滅失等情事，將依據中央政

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

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

意事項規定，對該補助案件

或團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

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捐)助預算執

行應注意事項

要點第五點，

新增核銷注意

事項及查核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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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不實或造假情事，各機關

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

已撥付款項。 

(九)各機關對補助款之運用考

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

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

報等情事，除應要求受補助

對象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

外，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

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

年。 

(十)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

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一)受補助對象於經費結報

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

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

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十二)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

案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補

助比例繳回。 

(十三)受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

其他衍生收入之處理方式。 

(十四)適當選定績效衡量指標，

作為辦理補助案件成果考核

及效益評估之參據。 

八、本原則採事前審核，所需經費

於年度預算核補用罄後，即停

止補助。 

 增訂預算核補用罄

後停止補助。 

 


